关于2020年秋季学期开学工作的通知
根据上级有关要求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现将2020年秋季学期开学工作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学生开学时间
以8月28日为开学起始时间，按照分期分批、错时错峰原则有序开学返校。所有学生须在规定时间内返校，不得提前返校。
第一批：8月28日，2018级、2019级省外返校学生347人（其中新疆籍返校68人，含乌鲁木齐14人）；
第二批：8月29日，2018级省内返校学生1733人； 
第三批：8月30日，2019级省内返校学生2890人。
处于疫情防控中高风险等级地区（含境外）的按有关法律法规和当地疫情防控规定执行。
为协助做好开学返校及疫情防控工作，8月27日，济南籍学生志愿者返校。
[bookmark: _GoBack]二、疫情防控工作要求
各系要认真贯彻落实学校关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要求，做好开学各项工作，确保每一名学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，确保开学工作平稳有序进行，并通过各种途径教育和提醒学生做到：
1.学习掌握传染病防护知识，做好个人防护，严格落实每日健康监测和上报；
2.距返校报到时间14天内，禁止外出旅游，不与疫情中高风险地区人员接触；
3.返校前确保身体状况良好，有发热、咳嗽、腹泻等症状者，待治疗康复后，凭医院相关证明报学校批准后返校;
4.返校途中要随身携带足量的口罩、速干手消毒剂等个人防护用品，全程佩戴好口罩，做好手卫生。
5.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尽量减少与其他人员交流，避免聚集，与同乘者尽量保持距离。尽量避免直接接触门把手、电梯按钮等公共设施，接触后要及时洗手或用速干手消毒剂等擦拭清洁处理。
6.如返校途中出现发热、干咳、鼻塞、流涕、咽痛等症状应当及时就近就医，如在飞机、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上，应当主动配合乘务等工作人员进行健康监测、防疫管理等措施，并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告学校。
7.返校前14天内有疫情中高风险等级地区旅居史的人员，到校前应居家满两周，报到时须持有7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，并于报到当日由学校统一组织核酸检测，安排隔离留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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